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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采纳或解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普市监提案〔2023〕20 号

对区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

第 152064 号提案的会办意见

区教育局：

李志国、任颖清委员提出的关于对本区“双减”以及校外培

训监管合规化建议的提案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会办意见函告如下：

我局在落实“双减”工作，做好校外培训监管等方面做好以

下工作：

我局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刻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，把

“双减”政策文件落细落小落实，切实加强与主管部门协调配合，

不断提升工作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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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建立落实“双减”工作专班机制

按照本市培训市场综合治理的有关要求和国家市场监管总

局、市局的部署，我局建立落实“双减”工作专班机制。明确各

职能科室职责分工，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作用，稳妥有序推进

涉及市场监管相关任务落地见效。坚持依法行政，将法治贯穿审

批许可、市场准入、事中事后监管全过程。

二、依法做好培训机构的登记工作

根据相关文件要求，遵照“先证后照、从严审批”的原则，

我局依法依规做好营利性培训机构行政审批登记工作。同时，我

局认真配合相关主管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政策措施，扩大市场

主体和社会公众的知晓度。

在登记过程中，对于新设或增加培训范围的企业，积极引导

培训机构依法有序办理审批与登记，努力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优

质、便捷和高效的登记服务；对于存量营利性学科类培训机构、

营利性培训服务机构，在收到企业相关申请后，征询行业牵头部

门、行业主管部门、区局“双减”工作专班、属地监管所等部门

意见，待相关部门反馈无异议后进行登记。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

日，共计征询意见 175 件。

三、严格落实培训行业执法工作

我局依照市场监管职能，依法对培训行业开展执法工作，截

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，共办结培训行业各类违法案件 11 件，涉

及广告违法、合同违法、侵害消费者权益等领域。特别是培训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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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经营者与消费者订立合同时，经营者在格式条款中排除消费者

权利等方面，我局重拳出击，查处了一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，

提高了经营者的合法意识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
四、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收费检查工作

我局制作《普陀区校外培训机构诚信守法经营告诫函》，在告

诫函中强调“采取价目表等方式实行明码标价，不一次性收取时

间跨度超过 3 个月的费用”等内容，并将《告诫函》送达前期排

摸的 29 家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。

2022 年 3 月，我局对上述 29 家机构执行政府指导价的情况

开展全覆盖检查，未查见有违规收费的情况。另外，为防止非学

科类培训机构趁机乱涨价，坚决遏制培训机构过度逐利行为，我

局在寒假期间加强了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价格检查。根据现场

检查情况，区内机构总体情况良好，未收到反映集中的相关投诉

举报。

五、开展校外培训广告专项整治工作

根据市局部署，我局制定《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

校外培训广告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并依托网格化综合治理体

系，做好校外培训广告清理，重点针对培训机构的广告宣传、收

费项目是否明码标价以及格式合同条款等内容进行检查。

共检查区属媒体发布的学科类校外培训广告 180 条次，清理

37 条次；共检查公共场所、居民区的各类广告牌学科类教育培训

广告 264 条，清理 56 条，共立案相关违法案件 3 件。重点开展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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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内精锐教育校外培训广告的排查和清理，发现 1 处位于长寿路

402 号上海精锐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发布的户外广告，立即与房东

沟通后已完成拆除。

六、开展“双随机”跨部门联合抽查

2022 年，我局共牵头区教育局对区内 30 家营利性校外培训

机构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。会同区教育局共同制定

了一张涵盖 12 个检查事项的联合检查清单。联合抽查分工明确、

针对性强。重点就培训资质、培训内容、广告宣传、收费价格、

合同规范、食品安全、疫情防控等内容进行专项检查。各部门按

照各自抽查事项清单，采取书面检查、现场核查、随机座谈等方

式，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详细的执法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的存

在问题，现场开列问题清单责令整改或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，

达到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、全面体检”的效果。

七、做好与区教育局等部门执法协作

我局加强与区教育局等部门的沟通协作。2022 年我局共收到

区教育局移送的涉嫌违法线索 2 条。在接到相关移送线索后，均

立刻依法开展调查。

比如，2022 年 8 月 1 日，对收到的关于上海文启优思文化传

播有限公司梅岭南路分公司涉嫌擅自举办学校的线索，我局会同

普陀区教育局、曹杨街道办事处相关职能部门赴当事人上海文启

优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梅岭南路分公司经营场所现场检查、约谈，

督促其依法合规经营，同时，为进一步规范经营活动，当事人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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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提交依法经营承诺书。

八、积极处理培训行业投诉举报

针对突发的大量投诉，我局根据要求依法履职，做好接待受

理、沟通联系、信息登记、安抚维稳等相关事宜,积极稳妥应对突

发事件，维护培训市场的健康稳定。

2022 年，我局处理涉及教育培训的投诉举报有 1085 件，占

投诉举报总量的 1.28%，其中投诉量较大的机构为小音咖（191

件）、东方尚学（198 件）、英孚英语（112 件）、精锐教育（69 件）

等。

以上意见供你单位统一答复委员时参考。

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3 月 30 日

联 系 人： 郭晓怡

联系电话： 18917853378

联系地址： 普陀区同普路 602 号

邮政编码： 2000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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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30 日印发


